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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严厉查处社团违规涉企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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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多地界定校园欺凌各有侧重
专家建议社工驻校帮助预防处置
� � 近日，天津出台全国首部治
理校园欺凌地方法规，再次引发
公众对校园欺凌的讨论。

2018 年是中小学生欺凌防
治落实年。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
截至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已出
台校园欺凌治理方案，且多地对
校园欺凌行为的界定做出了进
一步细分，并明确了惩戒和治理
措施。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
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表示，随
着各地出台方案中对校园欺凌
的界定范围、管控主体责任以及
惩戒方式的明确，相关部门已经
越来越能够正视这一问题，采取
规范化、法治化的措施面对校园
欺凌问题。 他建议，可以考虑以
聘用法律顾问或是社工驻校的
方式发挥第三方力量。

多地界定欺凌各有侧重

11 月，广东、天津两地先后
出台的地方性文件和法规，让校
园欺凌这一话题再次引起关注：
11 月 12 日， 广东省教育厅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
凌综合治理方案的实施办法〈试
行〉》；11 月 21 日，天津市通过了
《天津市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若
干规定》，据天津人大网介绍，这
是我国首部规范校园欺凌预防
和治理的地方性法规。

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已不
是新鲜事。

2017 年，教育部、中央综治
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加强
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并对校园欺凌进行了明确界定：
中小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
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
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
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 侮辱，造
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
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为推动上述文件落地生根，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决定在 2018 年开展中小学生欺
凌防治落实年行动。 今年，包括
山东、海南、宁夏、陕西在内的全
国大部分省份先后出台了当地
的校园欺凌治理方案。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 天津、
广东、吉林三地出台的校园欺凌
治理方案中，对校园欺凌行为的
定义作了进一步细分。

天津出台的地方性规定采
取了归纳与列举并用的方式，强
调从主观上的蓄意或者恶意、行
为造成的后果、行为的方式等方
面对校园欺凌作出界定，使校园
欺凌与学生之间的一般性打架
斗殴、打闹嬉戏区别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 该规定提
出， 在班级等集体中实施歧视、
孤立、排挤等行为，属于校园欺
凌。 此外，多次对特定学生进行
恐吓、谩骂、讥讽的；多次索要财
物的；多次毁损、污损特定学生
的文具、衣物等物品的；实施殴

打、体罚、污损身体等行为的；记
录、录制、散布实施欺凌过程的
文字、音频、视频等信息的，都被
视为校园欺凌。

吉林对校园欺凌的表现形
式进行了细致界定。 明确语言暴
力指经常用污言秽语对其他学
生进行攻击，产生矛盾；身体暴
力指借助群体、身体优势打击弱
势一方及弱小同学；心理暴力指
不断用语言、行为等给其他同学
造成精神心理压力，使其出现不
良表现。

广东的界定较为系统，将校
园欺凌行为由轻到重划分为三
种性质，将“给他人起侮辱性绰
号”列为欺凌行为。

根据广东省的方案，给他人
起侮辱性绰号、在社交媒体上发
表贬低或者侮辱他人人格言论
等属于“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
件”；对被欺凌者拳打脚踢、掌掴
拍打、推撞绊倒、拉扯头发等物
理攻击， 捏造事实诽谤被欺凌
者，强脱被欺凌者衣物、强索被
欺凌者财物等属于“情节比较恶
劣的严重欺凌事件”； 而经过学
校教育再次恃强凌弱、携带刀具
等器械威胁或殴打被欺凌者、在
社交媒体上传被欺凌者受欺凌
图像等属于“屡教不改或者情节
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

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余超认为，上述三个省市对校园
欺凌界定的细化值得提倡，明确
的界定减少了处置此类问题时
在认定方面的争议。

“教育部方案中的界定相对
概括而抽象。 ”12 月 6 日，他对澎
湃新闻说，“界定越细化越容易
落实，各省市教育情况本身不平
衡，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会更
好，不必强调统一。 ”

12 月 7 日，上海市法学会未
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
夏也向澎湃新闻表示，相较于其
他省份直接照搬中央的界定，上
述三地的方案在贯彻框架精神
的基础上结合了地方实际，作出
细化、 偏重， 对当地教育局、学
校、教师、家长、学生来说都是一
个更具指引性、执行性的规章制
度，也更具有针对性。

他说，比如中、东部地区中，
可能“拳打脚踢”“抢走财物”等
显性伤害比较少，因此会更偏重

“侮辱性绰号” 这样不容易被发
现的隐性伤害。 而且各地界定的
不同也提醒有关部门，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工作推进，校园欺凌的
界定也在不断变化。

专家建议社工驻校

近年来，校园暴力和校园欺
凌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话
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曾
公开指出，2017 年前 11 个月，全
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的校园
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 2486

件、3788 人； 提起公诉 3494 件、
5468 人， 比 2016 年同期增长了
50%以上。

为遏制校园欺凌，全国多地
在今年各自出台的方案中还明
确规定了惩戒和预防措施，以及
学校、家庭和社会在防止校园欺
凌事件中的责任。

在对欺凌者的惩戒措施方
面， 教育部等 11 部门出台的方
案提出，对于屡教不改或者情节
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必要时可
将实施欺凌学生转送专门（工
读）学校进行教育。 对此，天津、
贵州、吉林、河南在出台的地方
性法规和文件中都提及了类似
举措，实施对象均为屡教不改的
学生。

其中，天津规定，对实施欺
凌的学生， 学校可通过批评教
育、纪律处分、警示教育等方式
加强教育，对实施校园欺凌屡教
不改的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将其转送专门（工读）学校进行
教育和矫治；对实施校园欺凌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天津还明确了学校是
预防校园欺凌的责任主体，福
建、贵州、河南、广东等省份也提
出， 欺凌事件的处置以学校为
主，并且学校应在启动调查处理
程序 10 日内完成调查。

而在预防措施方面，不少地
方的方案显示出了各自的“偏重
与特色”。

例如，安徽提出“校园 24 小
时监控”，做到校园重点场所、公
共区域 24 小时无空缺； 海南将
引入“一键报警系统”，逐步建立

校园安全网上巡查机制；河北省
教育厅成立河北省学生欺凌防
治工作小组；河南公安机关在治
安情况复杂、问题较多的学校周
边设置警务室或“护学岗”；四川
建立健全困境儿童救助保护机
制和家校联系制度，强调对弱势
群体的保护；西藏、浙江强调对
涉事学生的追踪观察和辅导教
育；宁夏从学校驻地公安机关委
派 1 名法制副校长每学期定期
驻学校办公；云南昭通将辖区校
园欺凌和暴力的防范工作纳入
对校长的年度考评，实行“一票
否决制”； 陕西西安规定班主任
每周向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
会报告 1 次本班学生欺凌治理
工作开展情况等。

对此，田相夏认为，针对校园
欺凌的预防、发现、处置应该有一
套完整的流程。 各地目前探索提
出的这些特色做法是否能在实践
中合理运用是比较关键的。

在律师余超看来，各地推出
的防治措施整体不错，但对于类
似“一票否决制”的问责举措，他
表示出了担忧，“问责举措，貌似
严厉，但出现问题时可能会让校
长选择掩盖问题，而不是着力解
决问题”。

田相夏也提到了这一点。 他
介绍，根据近期在全国范围内的
一项课题调研数据表明，很大一
大部分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对
于学校的处置方式不满意，并造
成对学校的敌视。“我们了解下
来，此前很多学校发生欺凌事件
之后，通常会采取‘大事化小、小
事化无’的态度。 ”

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以聘
用法律顾问或是社工驻校的方式
发挥第三方力量，“因为在校园欺
凌事件中，校方也属于责任方，社
工相对更中立，也更专业，能帮助
学校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处理机制
和流程”。 （据澎湃新闻）

� � 近日， 民政部对中国有色
金属建设协会、 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等 2 家社团违规涉企收费
行为作出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的行政处罚。

经查，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
协会违规开展 2016 年度、2017
年度全国有色建设行业勘察系
统、 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成

果奖和部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
奖、勘察、设计奖评选活动并收
取费用， 违法所得 119081.48
元；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违规开
展 2016-2017 年度全国食品工
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 食品工
业强县（市、区）认定工作并收
取费用，违法所得 154500 元。

民政部对中国有色金属建

设协会作出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 119081.48 元的行政处罚；对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作出警告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 154500 元的行政
处罚。 同时，依据《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行政处
罚决定生效之日起， 民政部将上
述 2家社团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
常名录。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江西：完善建立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体制
� � 近日，江西省发改委、省民
政厅、 省委组织部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了《江西省行业协会商
会综合监管实施办法》。

《办法》强调，要加强收费

监管。 行业协会商会按照章程
和有关规定向会员收取会费并
开具会费收据， 制定或修改会
费标准需经会员大会（会员代
表大会）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通过， 会费档次不得超过 4
档， 对于会费结余较多的行业
协会商会， 应主动减免会员单
位会费。

（据民政部网站）

浙江：出台《慈善法》实施办法
� �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上，《浙江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以
全票通过。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颁布实施后，全国省
（市、区）制定的首部慈善领域
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该办法将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目前， 浙江全省共有经民

政部门认定的慈善组织 559
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三；设立慈
善信托 13 个， 涉及资金 6.4 亿
元， 资金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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